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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结果
	分值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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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件与备案
	1.采购
策划
	1.1采购策划详尽、合理
	1.1.1经一次告知后仍存在不完整、未按规定执行，每一次扣2分。
	-5～0
	-3～0
	
	-2～0
	

	
	2.采购相关文件编制
	2.1采购需求合理化
	2.1.1采购需求不符合法律法规、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规定，扣2分；采购需求表达不完整、不明确或未按委托开展采购需求调查，扣1分。
	-3～0
	-1～0
	
	-2～0
	

	
	
	2.2采购文件编制规范
	2.2.1随意修改范本内容且未在修改标注中明确的，扣2分，造成不良后果的扣5分。
2.2.2随意修改采购需求且未经采购人同意，但未影响采购的，扣6分；肆意篡改采购需求，影响采购的，扣10分。
	-10～0
	-10～0
	
	-
	-

	
	
	2.3合理设置评审标准
	2.3.1采用综合评分法价格分值设置不合规，扣2分；评审因素未量化、未细化，扣3分。
	-5～0
	-2～0
	
	-3～0
	

	
	
	2.4清单及控制价编制科学、规范
	2.4.1控制价编制粗糙，到采购结束后仍发现有清单漏项、与图纸不符等情况的，①工程量误差超过±10%（含）的或缺漏项或累计总价误差超过±10%（含）的，扣10分；②工程量误差超过±5%（含）～10%的或缺漏项或累计总价误差超过±5%（含）～10%的，扣5分；③工程量误差超过±3%（含）～5%的或缺漏项或累计总价误差超过±3%（含）～5%的，扣3分；如偏差工程量涉及金额较大影响项目投资控制的，学校将追究其相应经济或法律责任。
	-10～0
	-5～0
	
	-5～0
	

	
	3.澄清、答疑回复
	3.1采购文件（含公告）、答疑、澄清或补充说明等资料编制严谨
	3.1.1因采购文件（公告）、答疑、澄清或补充说明等资料编制不严谨、前后条款互相矛盾引发争议，或难以理解引起投标混乱的，每次扣3分。
	-3～0
	-3～0
	
	-
	-

	
	
	3.2澄清、修改答复时间及时
	3.2.1答复时间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每次扣3分。
	-3～0
	-3～0
	
	-
	-

	
	4.信息发布
	4.1各环节信息应准确且一致
	4.4.1每发现招投标资料电子版、纸质版与经过备案过的招投标系统内的、网上公布的资料内容一处不一致的扣1分，对资质、工期、时间等重要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造成不良后果的扣5分。
	-5～0
	-5～0
	
	-
	-

	
	
	4.2信息录入、发布应及时
	4.2.1招投标结束后未及时（原则上1个工作日内）录入项目信息及招投标结果公示或者录入信息有错误的，及时发现并更正的且未造成不良影响的，扣1分；在规定时间内未及时发现且未更正的，扣2分；以上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扣5分。
4.2.2无特殊原因超过一个工作日仍未发布的，扣1分；无特殊原因超过二个工作日仍未发布的，扣3分。
	-5～0
	-5～0
	
	-
	-

	
	5.资料归档
	5.1档案资料归档及时、完整、规范
	5.1.1归档档案资料不完整、不规范（包含无相关证明、无签字印章或相关表不齐全）或者不及时的，每发现一种情况扣1分；告知后仍不改正的，扣5分。
	-5～0
	-5～0
	
	-
	-

	二、配合与服务
	1.标前准备
	1.1评标准备工作良好
	1.1.1发现开、评标材料有错、漏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2～0
	-
	-
	-2～0
	

	
	
	1.2人员到位规范
	1.2.1每个项目需两名人员持证上岗、规范着装，违反以上规定的扣1分。
	-1～0
	-
	-
	-1～0
	

	
	
	1.3场地预约及时
	1.3.1项目申报或项目延期没有及时预约场地的扣1分。
	-1～0
	-
	-
	-1～0
	

	
	
	1.4准时到达开评标现场
	1.4.1评标前1小时到场，迟到30分钟以内的扣1分，超过30分钟的扣2分。
	-2～0
	-
	-
	-2～0
	

	
	
	1.5评委抽取及时
	1.5.1评委抽取延迟，扣1分。
	-1～0
	-
	-
	-1～0
	

	
	2.标中服务
	2.1熟悉流程、现场组织严密、程序规范
	2.1.1主持人准备不充分，造成未准时开、评标的，扣2分；现场组织混乱或程序出错的，扣2分；对评标内容不熟悉的扣2分，以上行为造成不良后果的扣5分。
	-5～0
	-
	-
	-5～0
	

	
	
	2.2工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开现场
	2.2.1出现擅自离岗的情况，一次扣1分，总分不超2分。
	-2～0
	-
	-
	-2～0
	

	
	
	2.3及时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2.3.1评标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向公管部门及采购人反映的，扣5分。
	-5～0
	-
	-
	-5～0
	

	
	
	2.4应确保招开、评标会顺利进行
	2.4.1因代理机构原因导致评标失败或造成重大损失的，扣5分。
	-5～0
	-
	-
	-5～0
	

	三、底线与管理
	1.从业行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1.1按照约定，代理机构在履约范围内有《采购代理机构常见违法违规事项清单》所列情形1到7条之一的，每发现一次扣15分；8到19条之一的，每发现一次扣10分。
	扣分不设限
	
	
	-
	-

	四、奖励与其他
	1.在代理采购过程中或其它行为被认可或者拒绝
	1.1.1对学校采购项目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被采纳一条加1分。
1.1.2在代理采购过程中有效制止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每次加2分。
1.1.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被相关监管部门或学校表彰、通报表扬的，每次加2分。
1.1.4在代理采购过程中有优异表现的酌情予以加分。
	0-5
	0-5
	
	-
	-

	
	
	1.2.1招标代理工作群内信息发布以后，2小时未做出响应且未说明正当理由的，每次扣0.5分；
1.2.2在代理采购过程中有其它违规行为且影响采购活动的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扣分，如供应商关联关系未查明、泄露保密信息等。
	扣分不设限
	
	
	-
	-

	分数汇总
	
	



